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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溪头镇关于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管理及补助资金发放问题的排查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林业局《关于做好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管理及补助资金发放问题排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规范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管理及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确保政策精准落地，我镇于1月8日起迅速组织开展了专项排查，重点对人员资格与选聘流程、履职管理与资金发放、资金管理与绩效展开排查，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排查结果
1.人员资格与选聘流程排查情况‌。19名生态护林员均为脱贫人口，未发现有非建档立卡人员、财政供养人员、多重兼职公益岗位人员，无死亡人员。所有生态护林员的年龄在40至63周岁之间，无一/二级残疾、重病人员，身体条件均能胜任野外巡护工作，选聘程序的公告、申报、审核、公示、聘用等环节符合《安徽省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规定。
2.履职管理与资金发放排查情况‌。生态护林员能自觉学习宣传林业法律法规，开展森林资源巡护，及时发现并上报破坏森林资源行为、森林火情、林业有害生物危害等情况，履职情况良好。但部分生态护林员巡护日志不全且不够详细，已要求加强培训，规范记录。2025年度生态护林员劳务报酬每人每年7900元，全年分四次按季度平均发放，每季度1975元，由县财政通过“一卡通”已全部足额发放到户，资金的发放和使用合法合规。
3.‌资金管理与绩效排查情况‌。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账目分类准确，材料齐全。资金使用情况清晰可查，未发现违规违纪问题。
二、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经全面排查，我镇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程序及补助资金发放工作均符合《安徽省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要求，整体管理合法合规。但核查发现，部分生态护林员巡护日志记录不全，且内容简单、要素不全，主要原因是部分护林员文化程度低，培训指导不够到位，生态护林员对记录要求认识不足。下一步我镇将采取以下两项整改措施：一是‌加强培训指导‌。组织生态护林员开展业务培训，重点讲解巡护记录规范要求，提高生态护林员履职能力和记录水平。二是‌强化监督管理‌。镇林业站定期对生态护林员履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确保生态护林员队伍稳定、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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